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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確保人民申請許可時，落實應履行之義務，行政機關作成許可處分，

可以附加那些附款？試舉例說明並分析附附款行政處分之生效時點，以

及相對人不服時，如何提起救濟？（25 分）

二、舉例說明何謂裁量基準？並試從裁量基準之法律性質與行政裁量之學

理，論裁量基準對下級機關之拘束力。（25 分）

三、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持續存在，而有害公共利益時，主管機關在

何種情況下，可以對之進行多次之裁罰？（25 分）

四、某餐廳業者將廚餘任意棄置在停車場，導致老鼠橫行。試問環境保護主

管機關得如何行使公權力，讓廚餘不再出現於停車場？（25 分）


